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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110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健康反毒、青春洋溢」動態才藝競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0年 1月 20日臺教學(五)字第 1100004370號函頒「新世代反

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 110-113年)。 

二、教育部 108年 2月 20日臺教學(五)字第 1080018057號函頒「教育部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修正計畫。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1月 1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001239A

號函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 

四、教育部澎湖縣聯絡處 107年 1月 24日澎軍辦字第 1070000043號書函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 

貳、目的： 

為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以寓教於樂採活潑、多樣化方式，擴大宣導層面，

維護學生健康，促進青少年身心正常發展，培養各種正當才藝之興趣，學

習與人合作之態度及團隊精神，進而深化反毒意識，落實拒毒宣導，以維

護學生健康，營造友善校園。 

參、活動構想： 

      藉由舉辦校園反毒多元創意才藝競賽活動，將反毒思維藉由動態才藝的呈

現；透過影片拍攝以光碟形式實施評選，降低群聚傳染風險，建立起後疫

情時期，各項教育宣導活動不停歇，持續帶領青年學子響應健康生活態度。 

肆、實施對象：高中職各校至少推派 3隊參加、各國中採自由報名參加，                   

(以上均需為本縣學校在籍學生)。 

伍、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澎湖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澎湖縣政府教育處。 

三、協辦單位：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陸、影片繳交時間：110年 11月 15日（星期一）17時前以光碟形式繳交至澎

湖縣學生校外會（或寄至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369-1號）。 

柒、競賽規則： 
一、表現主題：表演內容應融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反毒）之主題意象，以

健康、活潑、創意，提倡「健康反毒、青春洋溢」之理念。 

二、比賽內容：表演方式包括民俗技藝、戲劇、歌唱、舞蹈等各種正當才藝，

凡有符合本活動主題「健康反毒、青春洋溢」之呈現，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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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若表演內容有台詞或歌詞者須上中文字幕或中、英文

對照字幕(例如話劇及歌唱表演)。 

三、影片長度：全長 3-7分鐘以內。 

四、影片規格：影音格式為 avi、mov、mp4、mpg等影音格式儲存；影片

解析度為 1280*720（HD畫質 720p）(含)以上。 

五、評分標準：主題切合度(50%)、創意表現與造型及道具(20%)、整體協

調性與流暢度(30%)，由主辦單位遴聘 3 名專家擔任評

審委員實施評選。 

六、參賽人數：每隊參加人數 4-12人為限，每少一人或多一人扣總平均

分數 1分，以此累計。（同校之各隊參賽人員不得重複）。 

七、同一影片不得重複投稿參加，例如已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或該作

品正參與其他類似競賽，均不得參賽。由營利、非營利單位或由其他政

府部門出資或使用其相關補助經費製作之影片（包括自製、委製、外

製），亦不得報名參賽。 

捌、獎勵： 

（一）高中職與國中各組分別取前 3名及佳作 3名(未達標準可從缺)。 
（二）高中職組及國中組獲獎隊伍頒發獎盃、圖書禮券如下： 

        (1)冠軍：每組 1名，共計 2名，團體獎盃乙座、禮券 6000元。 

        (2)亞軍：每組 1名，共計 2名，團體獎盃乙座、禮券 3600元。 

        (3)季軍：每組 1名，共計 2名，團體獎盃乙座、禮券 2400元。 

        (4)佳作: 每組 3名，共計 6名，禮券 1200元。 

（三）主辦單位將於活動結束後，另製發縣長獎狀予獲獎學生每人乙幀，請所

屬學校公開頒獎，以資鼓勵。 

玖、一般規定： 
（一）請各參賽隊伍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一）17 時前將報名表電子檔 

(格式如附件)寄至校外會電子信箱：ph21@ms18.hinet.net；並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17 時前將報名表紙本及作品光碟各乙份寄送

至澎湖縣學生校外會彙整（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 369-1 號）。 

（二）報名團隊未能於時間內繳交資料視為放棄參賽資格，另繳交之資料恕

不退還，請自行保留原始檔案。 

（三）比賽內容、服裝、道具或動作，有違善良風俗者，得經評審委員會議

依情節輕重，予以扣分或取消比賽資格。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拾壹、本案承辦人： 

    澎湖縣學生校外會－于貫華教官 

mailto:ph21@ms1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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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6-9264885，9261958，傳真 06-9265345。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許乃云小姐  

    聯絡電話：（06）927-4400轉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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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澎湖縣 110年度「健康反毒-青春洋溢」 

動態才藝競賽活動報名表 

報名學校  組別 □ 高中職組  □國中組 

才藝種類 □舞蹈 □歌唱 □戲劇 □民俗技藝 □其他(請說

明)
________________

   

隊    名  

活動名稱  

指導教師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編號 學生姓名  葷(素) 編號 學生姓名   葷(素) 

1   7   

2   8   

3   9   

4   10   

5   11   

6   12   

※比賽隊伍及才藝競賽活動內容簡介(請在 100字內)： 

 

 

 

 

 

 

 

 

 

一、請於 110年 10月 25日（星期一）17時前將本表傳送至校外會彙

整。 

二、本表如有任何異動，請修正後寄至本會電子信箱，以確保資料正確。 

三、校外會 e-mail：ph21@ms18.hinet.net，電話 06-9264885。 

 

     

 

 


